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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於工作期間遵從防貪及相關法例 

編號  108533L1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食肆內不同崗位的從業員。於食肆或相關的工作地點，能經常遵從防貪及相關

法例的規定，確立個人及機構的整體廉潔及守法的形象。 

級別  1 

學分  1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對遵從防貪及相關法例的認識： 

 瞭解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主要條文，機構員工應留意的事項及相關的廉潔工作常規 

 瞭解及掌握員工誠信事宜的重要性及違反誠信的後果 

 瞭解餐飲業各項業務／程序上的貪污舞弊風險 

 瞭解機構的內部廉潔監控措施及相關員工行為守則（如有的話） 

 具備專業操守及廉潔守法的道德標準 

 

2. 於工作期間遵從防貪及相關法例： 

 於值班期間，常堅持應有的防貪態度，確保誠信守則和廉潔工作常規得以落實 

 應付與誠信有關的問題與挑戰，並協助管理層處理相關事宜 

 樹立良好榜樣，啟發其他員工秉持誠信操守和廉潔工作常規 

 向上級舉報工作中所察覺懷疑貪污舞弊的情況 

 對上述事項有疑問時，向上級尋求解釋或澄清 

 

3. 專業精神 

 以專業態度，協助機構在各項業務／程序當中，落實廉潔工作常規，以及有效的內部監控

措施 

 珍惜和維護作為餐飲行業人員的廉潔及守法形象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夠明白及應用反貪法例的基本知識與規定；及 

 能夠幫助機構建立及推行良好誠信的行為守則 

備註   
 

  


